
林则徐修筑宝山海塘纪实

宝山县水利局编志组 张正权

林则徐是福建省闽候县( 今福州市 )人
,

生于公元 1 7 8 5年
,

卒于公元 1 8 5 0年
。

他一生

;的成就除了禁烟的民族英雄以外
,

还有就是
_

兴修水利方面的业绩
。

林则徐自己刻了一颗图章
“
管理江淮河

汉
” 。

年青时代他在北京就仔细阅读有关治

河方面的知识
,

自担任官职起
,

无论是淮海

道
、

江苏按察使
、

河南布政使
、

东河河道总

督
,

还是湖广总督
,

乃至充军发配到新疆
,

每到一个地方
,

他都致力于兴修水 利 的 工

作
,

治迹遍及长江
、

黄河
、

淮河和汉水以及

天山南北的广大区域
。

图章上的文字忠实地

表达了他的抱负
。

道光十五年 ( 1 8 3 5年 ) 他

主管宝山海塘兴修
,

无论踏勘
、

工程组织
、

资金或验收
,

他都亲自办理
,

构成他兴修水

利众歌中的一曲
。

一
、

道光十五年 ( 1 8 3 5年 )宝山海塘简况

及灾情
:

宝山县时属太仓州
,

三面环海
,

境内土

塘一万五千余丈
,

石塘一千三百丈
,

石塘之

内仍加土哉
,

其沿塘迎险处所
,

外钉排桩
,

填砌块石
,

自靠塘一至五层 不 等
,

历 年 久

远
,

潮汐激荡
,

桩石损缺之处风 浪 遂 及 塘

身
,

嘉庆四年
、

十年两次遭被风潮
,

叠经奏

准动努兴修
,

迄今又阅三十余年
,

每遇秋伏

大汛
,

土石各工被潮泼捐
。

六月十四日 ( 农历
,

下 同 ) 林 则 徐 日

记
: “

自申刻至晚黑云四合
,

竟无阵雨
,

想近

处必有得雨者
。

就在这天晚上宝山陡起东北

姐风
,

又值大汛
,

水势高起 数 丈
,

天 明风

息
。

沿海塘堤率多冲塌
,

当查风 潮冲
.

击 塘

工
,

以宝山为最甚
,

该县江西各段土塘穿块
1 ,

07 0余丈
,

残损 2 ,

18 。余丈
,

江东各段土塘穿

缺 1 , 1 0 0余丈 ( 今川沙北部海塘 )
,

残损 4 4 0
气

余丈
,

石塘冲裂 6 丈
,

其余亦多残 损
。 ”

其

于六月二十二 日即命宝山县将冲卸土塘赶紧

先行抢护
,

业筹捐修建石塘
,

毋稍延缓
。

苏

松太道阳金城督县揖廉
,

赶作土 俄暂 为 维

护
,

业复委藩司陈奎亲赴宝山
,

会同苏松太

道阳金成逐加查勘
。

七月初二未刻又有咫风 突 起
,

雨 骤 潮

喧
,

彻夜震撼
,

至初三未刻渐息
,

宝山江西

各段塘面所筑土哉均被风潮漫 溢
,

全 行 穿

缺
,

江东各段新筑小好 冲缺 5 00 余丈
,

旧堤

亦处处增坍
。

二
、

抢修海塘经费筹措

六月二十八日宝山县察报
“
风潮冲损土

石塘工
,

请给银兴修
” 。

整个海塘兴修工程

约需银 20 万两
。

林则徐在省回文
: “
扎苏松太道严伤宝

山县实力劝捐修筑海塘工费
。

查该邑士民最

称急公好义
,

上年捐资办贩
,

数至十万两之

多
,

该令竟不能倡率
,

且明知度支未裕
,

欲

思市惠于下
,

诱过于上
,

是何居心 ! 倘该令

仍以不能劝捐为词
,

即 自行察请撤任
,

另委

贤员接办
,

毋任延误
” 。

六月二 十 九 日 又

文
: “ 臣思国家经费有常

,

又值浙江大修海

塘之祭
,

不敢以江苏塘工请动带项
,

而今海

塘为地方保障
,

尤期众力共擎
。

臣现伤藩司陈

盔亲赴宝山督同册县体访舆情
,

妥为劝谕
,

业咨商督臣一体扎伤
” 。

七月初已捐得十万有零之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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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十五 日文
: “ 臣等即率同司道州县

捐廉为倡
,

业劝谕城乡绅庶陆续书捐
。

嘉定
,

上海两 邑亦皆唇齿相依
,

尚可互劝 集捐
。 ”

十一月初二日林则徐在上海大东门敬业

书院住
,

邑中绅富六人来见
,

与之言劝捐宝

山海塘经费之事
。

初三晚在上海城陛庙各绅

富复来见
,

知劝捐 已有头绪
。

次年二月初四发文
: “ 宝山一邑绅庶捐

项至 10 万余两
,

统计仅得其半
,

此外不敷尚

多
,

上海
、

嘉定皆为贴近邻邑
,

亦关保护
,

各绅商富户自宜一体跃踊捐输
,

共襄厥事
。

先经本部院奏奉谕旨
:

责成苏松 太 道 阳 金

城
、

太 仓 州 知 州李正鼎督同各该县随捐随

办
,

业来往稽查
,

无任草率
” 。

整个上海塘兴修工程 由官办民助捐银共

1 3万余两
。

三
、

林则徐踏勘宝山海塘

据 《 林则徐集 》 记载
:

此次工程浩大
,

须为数百年不拔之基
,

且劝捐本极烦难
,

若

办理不足 以服众心 ? 则在事大小官员更何面

目以对百姓 ? 现属开工之祭
,

本部院未能即

赴工次
,

亲为督视
,

每思工务繁重
,

心极悬

悬 ! ”

十月廿八日林则徐自省坐船起程出发
,

当晚到昆山
,

夜未泊
,

翌 日黎明至太仓州
,

苏松太道阳金城来见业同行
,

过 州 城 十 五

里
,

河窄水浅
,

换坐小船
,

行三 十 里 过 嘉

定
,

又十八里至罗店已夜 10 时左右
,

太仓州

知州李正鼎
、

宝山知县毛正坦等皆来迎
,

当

夜住罗店乐善堂内
。

三十日黎明饭罢
,

陆行十六里至北王庙
,

系修工之处
,

即上塘看 工
,

历 视 石 洞
、

牛

头径
、

薛家滩
、

练祁汛
、

顾隆墩
、

陈华洪
、

采淘墩
、

小沙背等处
,

看定俄筑工程
。

下午

四时至宝山城内
,

住学海书院
。

十一月初一上午登江西炮 台勘定工程
,

又勘定淡家洪
、

朱家桥两处新塘基址
。

至吴

淞 口坐灿板船赴江东看工
,

行数 里 至 八房

宅
,

雨势渐密
,

即折回登江东炮台
,

后复乘

原船回西岸宝山学海书院
。

初二先由吴淞 口过渡
,

至南岸阅衣周塘

工程
。

后至江湾
,

知县毛正坦在此备茶点
,

小憩后离宝山去上海
。

四
、

兴修海塘的组织
:

(一 )组织
:

由林则徐亲自督办
,

官方与

民间结合
,

分工负责
。

1
.

官方人员
:

江苏总督陶澎
、

江 苏 巡

抚林则徐
、

江苏藩司陈奎
、

苏松太 道 阳 金

城
、

太仓知州李正鼎
、

宝山知县毛正坦
、

镇

洋知县孔昭显
、

总催委员坐补崇明知县徐家

槐
、

统办委员宝 山候补知县龚润森
、

委员曾

玉衡等若干人
、

及工段委员若干人
。

2
.

民间人员
:

总董沈 梁 等 5 人
,

及段

董 1 0 0人
。

(二 )分工
:

1
.

经费
:

由苏松太道阳金城
、

太 仓 知

州李正鼎负责
。

2
。

材料
:

1) 桩木
:

由总催委员坐补崇明知 县

徐家槐负责
。

采购
:
由通判查德基

、

委 员 曾玉

衡负责
。

运输
:

由董事陆昌言押运
,

2) 石料
:

由苏督粮同知西拉 蒙 阿
、

太湖同知向悴经理负责
。

(三 ) 待遇
:

1
.

州县以上官职
:

自备资斧
。

2
.

佐杂等官
:
候补者每日给薪 水 洋 3

元
。

现任者每日给薪水洋 2 元
。

此款由官捐数内支出
。

3
.

董事
:

总董每日给钱 3 00 文
,
段董每

日给钱 1 20 文
,

此款由民捐数内支付
。

五
、

兴修海塘有关政策

(一 ) 奖罚政策

1
。

各段委员宜明定功过
,

丁役及 委 员

勤
、

惰情况应有宝山知县毛正坦
、

统办委员龚

润森
、

总催委员坐补崇明知县徐家槐轮流稽



查
,

业有太仓州发给功过薄两本
,

给各令记功

过工作情况
,

由
.

太仓州复验
,

业报苏松太道

抽查
。

如有偷安懒惰
,

稽察不周即行记过
,

三次以上者撤委
,

倘或串通偷减
、

勒索侵肥

以及纵容家人骚扰滋事
,

必须重惩
。

若有格外出力之员亦薄内随时记述
,

工

竣后分别等第了解情况
,

然后办理
。

2
.

如有奸青滑吏私折包工
,

或雇觅 江

北淮夫及地保塘差
,

借端索费按亩勒派钱文

者
,

许该业佃
,

业总段各董扭察到工
,

立即

汛明责革业在工次枷示
,

若计脏重者尤必从

严惩办
。

(二 ) 捐资政策

其绅庶各捐户内有捐数在四千两至万余

两者
,

似应先恳恩奖
。

如踊跃乐输
,

办工妥

速
,

必将捐户绅董奏恳圣恩优加奖励在案
。

(三 ) 劳力政策

海塘土方应雇用编夫
,

照方给价
,

编夫

按亩起征
,

每百亩派夫一名
,

有钱亦可照编

雇夫
,

仍照土方议给工价
。

( 四 ) 土地挖压政策

现举大工
,

民田自多挖压
,

应俊工竣后

由宝山县校对鱼鳞细册
,

详加丈量
,

察请豁

除粮赋
。

其贫人仅靠数亩过活者
,

田已挖压
,

未

免资生无计
,

除豁粮外应酌给田价
,

以示矜

恤
。

若 田多殷实大户既经豁除粮赋
,

毋庸给

予田价
。

六
、

材料及运输

(一 ) 材料来源

1
.

桩木
:
到镇江

、

江宁
、

苏州采 购
。

2
.

青条石
、

碎石
:
到吴县金焦 山

、

太

湖石船采办
。

前者质量较好
,

后 者 质 量 较

差
,

色黑质酥脆
。

(二 ) 材料需要数量

1
.

桩木
:
约 6 0 , 1 0 0余根

。

2
.

青条石
: 19 0余丈

。

选择坚结石料
,

妻凿平整
.

3
.

碎石
:
约 2 1

,
3 0 0余方

,

需大小相兼
-

不准全部细小
。

(三 ) 材料运输

塘后旧有随塘河一道
,

工长 5
,
2 00 余丈

,

岁久湮塞
,

几成平陆
,

该河本关水利
,

且沿

塘桩石得由内河运送
,

可免海运风涛之险
,

自宜乘此兴举巨工之时
,

一律开浚
。

七
、

工程技术

(一 ) 土工技术

1
.

取土范围
:

取土应在塘外 30 丈外
,

以固塘脚
,

开工

时先为标记
,

地方不准贪近挖取
,

如 30 丈外

无土可取者
,

估量时先将取土之处勘定
,

实

系路远归入难工
,
酌加方价

,

附城之处
,

尤

不准于城根挖取
。

2
.

土料规格
:

取土应令专择淤土
,

不许掺沙
,

查塘工

以土为本
,

宝 山塘外尽系沙土
,

历年修塘惮

于远取淤土
,

即以塘外之沙将就填筑
,

一遇

潮来如汤沃雪
,

旧塘所以不可恃者
,

职是故

耳
。

今既特建新塘应责令各段委员即于各该

段 内验明何处实系淤土
,

指定数处
,

多多益

善
。

即于挑起之处竖立标杆
,

督夫挑挖总项

由远而近
,

不可先挖近处
,

致令后来路断倍

难挖取
。

该夫挑土上塘
,

责令委员亲验
,

如

以沙土混入即将该夫重责勒令发换
。

3
.

分段接口处上土规定

各段分工处所尤须留心察看
,

查夫性多

懒惰
,

每于两段分工交界之处彼此退缩
,

不

肯跨越一步
,

中间留出沟形
,

统 侯 工 完填

补
,

委员亦各顾各段
,

秦越相视
,

以致两头

不相胶粘
,

最为隐患
,

须责令委员于施工之

时严督人夫各就交界处多做一二丈
,

如上段

于第一坯多做
,

下段即于第二坯少做
,

均各

随手行俄
,

另使坯坯互筑融成一片
,

以免虚

松为要
。

4
。

行峨要求

土塘应用石破套打以资坚实
,

凡筑土工

全凭夯破
,

每填土一坯计高一尺
,

先将砖块

!一

…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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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根扦收净尽
,

踏平锄细
,

不许成团结块
,

此密彼疏
,

然后泼水行破
,

连环套打三遍
,

总以打至六寸验有三套破花为度
,

业用方身

细尾之线锥逐段锥验
,

须能饱锥方为合式
,

其内外坦坡亦皆套打边破
,

其坡势须如卧牛

充实饱满
,

不许折肤瘦坡
,

委员试验之时
,

将丈杆平放坡上
,

其杆下中间无缝
,

即是饱

满
,

验收合格
,

有缝即是瘦减
,

应重责破夫

罚令翻筑
。

(二 ) 土塘断面与险段结构

1
。

土塘断面

查该塘旧工因收分过少
,

形 势 近 于 陡

直
,

恐不足以柔潮势
,

是以现筑新塘概 系 底

宽 8丈
,

顶宽 2 丈
,

高 1
。

2丈
,

外面临水之处

均用三收作 法
,

里 面亦 用 二 收
,

普律 齐

平
。

土塘外应加抛大块碎石以资拥护抵御
,

其间旧有桩木仍不许拆动
,

碎石 须 大 小 相

兼
,
不准全用细小

,

大者作为外坦无异桩脚

墙壁
,

小者贴护塘根
,

浊潮吞吐易于土石交

融
,
如此间用尤为得力

。

2
。

土塘险段处结构

土塘险段处一律签钉单 排 桩 木
。

双 排

桩木应择最要处筑钉
。

(三 )缺口复堵

1
。

塘址选择

土塘穿缺处所有塘形挺出
,

脚坍入海
,

形势可以退让者应绕越挽筑以资巩固
。

盖海滩远者
,

仍循旧例
。

逼近海滨而形势难以缩进者
,

亦须照旧

修筑
。

视上下形势仍须接直
,

不可过于凹凸或

转有尖咀
。

2
.

特殊地段处理

小沙背
、

淡家洪两处皆临水顶冲
,

而逼

近城厢
,

未便过于缩进
,

修复挑水坝两道
,

坝外双桩夹石
,

以资挑溜
,

仍于旧塘里面加

筑新塘
。

江东江西两炮台挺峙海口
,

虽潮大之时

不免漫及塘脚
,

而形胜所在
,

未便改移
,

惟

于临水之一面加筑圈堰
,

多护桩石
,

以凭捍

卫
。

又施港违南塘身留有石洞一座
,

因系农

民灌溉所需
,

不便 令其 堵 塞
,

但 恐 大 汛

潮猛
,

易被冲决
,

亦 须 略为 挽 越 以 避 越

荡
。

3
。

修补方法

1) 土塘

土塘泼损处应将旧土铲平铺底
,

再为加

筑
,

以期融成一片
,

查现在土塘泼损仅有其

半者若即以新土填筑
,

恐新旧不相胶结
,

难

资坚久
,

应将旧土一律铲平
,

将凸补凹
,

铺

作塘底
,

泼水行俄
,

套打如式
,

再 加 新 土

修筑
,

则新旧土性 合 而 为 一
,

塘身自然坚

整
。

2 ) 石塘

石塘冲损处宜补修结实
,

外面应加修碎

石外坝
,

以遏怒潮
,

石塘之保护全凭石坝
,

塘脚被损
,

梅花桩间有透露甚至有塘身冲塌

仅有二
、

三层者
,

急应购石照旧补修
,

其裂

缝外亦应折砌附塘
,

再碎石外坝一道
,

以海

塘首尾均齐之木紧排密钉
,

木长 17 尺
,

钉入
1 2尺

,

出土 5 尺
,

自塘至桩相距 5 尺
,

以碎

石嵌砌傅怒潮不致直冲
,

塘身至塘形鱼鳞全

倚土为后靠
,

现拟将附塘之土被潮冲损及单

薄外所均估帮宽加高
,

以资撑拄
,

庶塘身可

以永固矣
。

4
。

土石塘交接处处理办法

土石塘交接处外面应砌玲珑坝三层
,

以

免脱卸也
,

土石之 性一 坚 一 软
,

本不相胶

粘
,

其塘身交接处最为吃紧
,

应砌玲珑坝三
-

层
,

每层相离五尺
,

靠塘一层用 22 尺桩木钉

入10 尺
,

出土 12 尺
,

次层用 20 尺 桩 木钉 12

尺
,

出土 8 尺
;
近海一层用 17 尺桩木钉入 12

尺
,

出土 5 尺
,

均以碎石层层拥护
,

自不致
脱卸

。

八
、

工程 I 理

此次工程应将通塘编定字号 以备稽考
.

5 6
犷

一



足以垂久远
。

至印委各员办事日久
,

冒暑冲寒
,

皆能

实心实力
,

不辞劳瘁
,

应俊大工全竣
,

历过

秋汛风潮
,

再行奏恳恩 施
,

以 昭核 实
。

抑以千字文编号分段每30 丈为一字号
,

工竣

后仍照字号以青条石一块长 8 尺宽 1尺厚 1

尺四面见光
,

竖于某字号起首之处
,

上面大

书深刻某塘某字号
,

下即注明南 至 某 字 30

丈
,

北至某字 30 丈
。

工竣后土石塘顶应多积 土 牛
,

以 备防

护
,

塘顶每间一丈积土牛一个
,

面宽 3 尺
、

底宽 5 尺
、

长 1 丈
,

如难谍然屹立塘上
,

如

遇风潮土塘偶有泼损即用此土赶紧补筑
,

其

石塘靠后土若有渗漏塌陷亦即以此土填补
,

可免临时周章
,

用去一处必须补足一处
,

毋

使空缺
。

工竣后应于塘外沙滩多种芦苇
,

以期挂

淤
,

稗令日淤日高
,

十年又添一层
,

藩篱于

塘身大有裨益
,

其塘内坦坡业无石护
,

诚恐

居民因有靠塘田亩
,

日逐垦种面上
,

以致松

浮所关非浅
,

应绕塘脚密栽柳树
,

稗不致垦

占坦坡
,

又有一种巴根草入土便能紧结
,

得

雨即可蔓延
,

每段分种实可护塘
。

九
、

林则徐亲临宝山验收海塘

林则徐于道光十六年 ( 1 8 3 6年 ) 五月十

九日由苏州前赴宝山
,

周历查验
,

所有江西

江东各土塘
,

量明高宽丈尺
,

较原估格外敷

余
,

逐段锥试
,

均属十分饱满
,

破筑实为认

真
,

补砌石塘
,

面面方整
,

业用铁镐铁锭逐

层勾贯
,

新旧结合
,

灰浆坚结
。

盘头石坝
,

三层排桩
,

紧密填砌
,

块石高 与 上石 塘相

平
,

塘外单双各石坝
,

择险钉砌之处
,

桩密

石厚
,

足资护塘挑溜
。

其随塘河道
,

挖深九

尺至一丈不等
,

正届插秧之际
,

塘内数万农

田咸资灌溉
。

施港 口石闸业经砌至十三层
,

工已及半
,

砌法与石坝塘相同
,

甚为坚整
。

臣连 日察看工段
,

绅士省 民
,

扶 老 携

幼
,

香花载道
,

无不欢欣鼓舞
,

感颂皇仁
。

就中有年近百岁及九十岁之誉民王七大
、

陆

孔彰
、

杨世奇等
,

金称曾经四见大修海塘
,

未有如此之层土层破高宽坚固者
`
臣验工之

时
,

适见伏汛潮汐正属盛旺
,

塘 工 大局 告

竣
,

已觉捍御堪资
,

再得通工桩石完全
,

定

道光十六年 ( 1 8 3 6年 ) 七月二十三 日又

发文扎苏藩司告诫宝山海塘工程结尾不得琉

忽众事
,

速将未钉桩木
,

未砌石工及未经堵

筑石后尾土上紧赶办
,

务期工料一律坚实
,

求臻巩固
,

毋得稍任工匠人等偷减草率
。

倘

此后疏忽从事
,

一经本署部堂察出
,

定将该

印委各员等严参不贷
,

勿谓言之不预也
。

十
、

兴修海塘实绩

自道光十五年 ( 1 8 3 5年 ) 九月二十一 日

开工到道光十八年 ( 1 8 3 8年 ) 正月二十三 日

竣工
。

共用银 25 万两
。

完成 海 塘 工 作量如

下
:

(一 )新筑土 塘 长 5
,
2 5 9丈

,

完 成 土 方

2 2 7 , 2 0 0方 , 石塘后填土 9
,
7 2 5方 , 石洞后填

补深坑 i , 3 7 1方
。

(二 )随塘河长 2 ,
7 5 1

.

5 丈
,

完 成 土方

5 7 , 2 4 6方
。

(三 )桩石工段长 4
,
8 2 8

.

2丈
。

用桩 9 8
,

3 2 9

根
,

用条石和石竭 5
,
1 0 4块

、

碎石 22
,
了0 0余方

。

(除筑坝及修庙 )

( 四 )胡巷口等处加砌石坦坡 1
, 0 94 丈

。

(五 )石塘北段冲坍处修复
、

石洞移建
、

南北雁翅段加固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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